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人向公司租赁房产的核查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华鹏

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鹏飞”、“上市公司”或“公司”）2020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华鹏飞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事项 

2021 年 6月 4 日，华鹏飞与张倩女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华飞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飞供应链”）100%股权作价人民币

1831.17 万元转让给张倩女士。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华飞供应链

的股份，华飞供应链及其子公司华飞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飞保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华飞供应链作为公司关联方（华飞供应链实际控制人

张倩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京豫先生之女，且为公司持股比例超过 5%之股东），

因前期公司与华飞供应链签署了尚在有效期内的《房屋租赁协议》，为维护华飞

供应链员工及业务的稳定性，公司将继续履行该租赁协议内容，将深圳市福田区

深业上城 2 号塔楼 4303 号房租予华飞供应链，租赁期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根据《上市规则》规定，华飞供应链为公司关联方，因此该项租

赁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次关联交易属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飞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晨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27 日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南

区)T2 栋 430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46341229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供应链管理

及相关配套服务；国内、国际、货运代理；装卸及相关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不含限制项目）；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及限制项目）；兴办实业（具体

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自有物业租赁，物业

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大型物件运输（一

级）（集装箱）；货物联运及配送；仓储；预包装食品的批发、零售；搬运；劳务

派遣。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合并口径）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1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478,847.52 26,373,409.61 

负债总额 19,165,111.57 8,442,428.92 



应收账款 246,563.91 284,822.6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其中：担保 - - 

抵押 -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18,313,735.95 17,930,980.69 

主要财务数据 2020 年度 2021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0,816,602.28 810,394.65 

营业利润 3,882,223.88 -332,223.28 

净利润 3,158,769.95 -382,755.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33,748.18 10,994,226.66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房屋租赁合同主体 

出租方（甲方）：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深圳市华飞供应链有限公司 

（二）租赁房屋基本情况 

甲方将深圳市福田区深业上城 2 号塔楼 4303 号房租给乙方，面积约 350 平

方米。房屋租赁用途为办公。 

（三）租赁期限 

租赁房屋的期限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止。 

（四）租赁费用及支付方式 

1、月租金 

双方约定月租金为 64,659.35 元，首年租金按照原价的 85%执行，即月租金

总额为 54,960.44 元/月，租赁期限内租金自第 2 年起每 1 年在上一年度租金标准

基础上调增 3%，具体如下： 



单位：元 

年份 租赁期间 月租金总额 

第一年 2021 年 3 月 1 日-2022 年 2 月 28 日 54,960.44 

第二年 2022 年 3 月 1 日-2023 年 2 月 28 日 66,599.13 

第三年 2023 年 3 月 1 日-2024 年 2 月 29 日 68,597.11 

双方可协商调整租金，租金调整前，暂按上述租金标准收取；租金调整后，

若调整后的租金标准与已收租金存在差异，则在后续租金交付时进行补缴或抵扣。 

2、物业管理费用 

物业管理费用为 12,232.85 元/月。 

3、支付方式 

租金、物业管理费均按月支付。 

（五）关联交易金额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4 日与张倩女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在股权转让完成

后，华飞供应链成为公司关联方，该租赁成为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计算

期间为自董事会召开日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止，交易金额为 252.07 万元。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系公司向关联人出售全资子公司华飞供应链股权后形成

的关联交易，为保障华飞供应链业务的持续性及办公地点人员的稳定性，公司继

续将上述房产租赁给华飞供应链用于办公使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积已发生的各类交易的总金

额 

2021 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华飞供应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飞供

应链向公司租赁办公用地发生交易金额 340,302.85 元。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情况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本次交易是公

司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后形成的，有利于保障该公司业务的持续性及办公地点人

员的稳定性，租金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认可并同意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人向公司租赁房产的

议案》。关联董事张京豫、张光明回避表决。本议案关联交易属董事会审批权限，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人向公司租赁房产的

议案》。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

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人

向公司租赁房产的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王广红                          刘国谋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